
附件： 

（征求意见稿） 

 

质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为落实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大力实施质量

强区战略，进一步推动区域质量提升，促进高质量发展，充

分发挥质量管理、品牌建设、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

检测等质量技术基础对闵行区全面建设创新开放、生态人文

现代化主城区的支撑作用，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政策意

见。 

一、推动质量提升，建设质量强区 

1.鼓励申报各级政府质量奖 

对获得中国质量奖的单位，给予一次性资助 100 万元。

对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单位，给予一次性资助 50万元。

对获得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个人，给予一次性

资助 2万元。 

对获得上海市市长质量奖的单位，给予一次性资助 50

万元；对获得上海市市长质量奖的个人，给予一次性资助 2

万元。对获得上海市质量金奖的单位，给予一次性资助 25

万元；对获得上海市质量金奖的个人，给予一次性资助 2 万

元。 



对获得闵行区政府质量奖的单位和个人资助金额依据

《上海市闵行区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2.鼓励开展重点产品质量振兴攻关项目申报 

对获得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振兴攻关成果奖一、二、三

等奖的组织，分别给予 10 万元、5 万元、2万元的一次性资

助。 

3.鼓励施行首席质量官制度 

对在区内企业任职期间获得首席质量官任职资格证书

且被区内企业聘任的个人，给予一次性资助 3000 元。（由财

政预算资金开展的相关公益资格培训获证的除外） 

二、加大品牌建设，打响四大品牌 

4.鼓励申报“上海品牌”认证 

对获得“上海品牌”认证的单位，给予一次性资助 30

万元。有效期满复评成功的，每期给予 8 万元资助。 

5.鼓励申报各级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 

对成功创建国家级、市级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的单位，

分别给予一次性资助 100 万、50 万元。 

三、支持标准引领，助推高质量发展 

6.鼓励制定各级标准 

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单位，标准发布后对第一起草给

予一次性资助 100 万元，对非第一起草者每家给予一次性资

助 50 万元；对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的单位，标准

发布后对对第一起草给予一次性资助 20 万元；对参与地方

标准制定的单位，标准发布后对第一起草给予一次性资助 10



万元;对参与团体标准制定的单位，该标准被本市市区两级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信使用后，对第一起草给予一次性资助

10 万元。 

7.鼓励申报“上海标准” 

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获评“上海标准”后，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地方标准

和团体标准仅奖励第一作者，同一标准申报各类奖励的区财

政按就高原则奖励）。 

8.鼓励开展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 

对获得国家级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的单位给予一次

性奖励 20 万元；获得市级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的单位

给予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 

四、夯实质量基础，优化质量氛围 

9.支持开展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 

对获批筹建国家级、市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的单位，分

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对通过现场验收并

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市场监管局发文批准建立产业计

量测试中心的单位，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的一次性资

助。 

10.鼓励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对首次通过测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单位，给予一次性资助

3 万元；对通过测量管理体系认证复审的单位，给予一次性

资助 2万元。 

11.鼓励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对首次通过节能产品认证、低碳产品认证或能源管理体

系认证的单位，给予一次性资助 3 万元。 

五、附则 

（一）本政策意见适用于注册和税务登记均在本区，符

合本区产业发展规划，且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和信用良好的法

人、非法人组织（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除外）。个人应

在本区单位中任职且信用良好。 

（二）本政策意见施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以

上级政策为准。在满足上述政策支持条件的同时，同一单位

不得因同一事项重复享受本区其他资助政策，若符合本区其

他政策，按照就高原则给予支持。单位享受专项资金政策金

额应考虑其对地方的综合经济社会贡献。对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产业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三）对聚焦重点领域或对产业转型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重点项目，实行“一事一议”。 

（四）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对申报对象的申报材

料进行初审，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开展项目申报、评审、

及管理等工作，区财政局、区审计局依职责对资金使用情况

开展监管和审计。 

（五）专项资金应用于相关单位后续品牌建设，质量改

进，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等能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

运用，人员专业培训等相关工作的开展。 

（六）申报单位如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专项

资金，一经查实，将取消一切资助资格，追缴资金，并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七）本政策由闵行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

作由区市场监管局承担。本政策执行过程中，如因法律、行

政法规、上级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等上位法修订调整而与

本意见内容不一致或相抵触，以上位法为准。 

（八）本政策自 2022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具体实施细则由区市场监管局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另行

制定。 
 


